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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9                           证券简称：*ST 金鸿                           公告编号：2020-056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金鸿 股票代码 0006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焦玉文 张玉敏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二区 18 号楼二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二区 18 号楼二层 

电话 010-64255501-8225 010-64255501-8222 

电子信箱 jhkg669@163.com ym33133@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87,984,963.58 2,041,784,382.93 -4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808,859.46 -169,035,237.13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6,300,399.72 -183,750,181.32 -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5,050,451.43 201,393,234.43 6.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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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9% -6.92% -9.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929,520,115.46 9,234,693,137.71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9,267,411.37 1,187,076,270.83 -14.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8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能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23.41% 159,302,851  冻结 159,302,851 

联中实业有限

公司 
 8.99% 61,183,714  质押 48,300,000 

益豪企业有限

公司 
 5.10% 34,708,460  质押 27,300,000 

青岛国信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3.31% 22,513,263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2.87% 19,520,103    

陈义和  2.05% 13,963,048  冻结 13,963,048 

新余中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98% 13,474,301  质押 13,449,700 

彭晓雷  1.56% 10,587,220  冻结 2,559,066 

李彦廷  1.12% 7,600,000    

魏鹤仙  0.65% 4,43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陈义和持有新能国际 90%股权，2012 年 2 月 24 日，新能国际与新余中讯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书》，转让后，新能国际直接持有新余中讯 100%股权。此之外，上述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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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油金鸿能

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

债券 

15 金鸿债 112276.SZ 2015 年 08 月 27 日  2020 年 08 月 27 日  52,000 9.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86.26% 84.90% 1.3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4 0.63 17.4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主要涉及两类：一类为天然气综合利用业务，包括气源开发与输送、长输管网建设与管理、城市燃气

经营与销售、车用加气站投资与运营、LNG点供、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与建设等。重点通过向气源供应方采购天然气，经

由自有能源供应渠道，满足各类用户需求。目前公司已逐步形成了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业务结构，“区域板块支干线型”城市燃

气市场的战略布局已颇具成效。公司将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区域，同时强化各环节投资建设力度，实现天然气产业链的协同发

展；在巩固发展现有业务同时，还将努力通过加大对优质项目的并购力度、增强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投资力度、强化多种资源

的整合力度，使自己成为国内最具实力的综合性清洁能源服务商之一。 

另一类为环保工程服务业务，主要依托全资子公司正实同创与中科院开展相关合作，致力于大气污染物控制环保技术与

产品的研发应用、工程建设、项目运营等。涉及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烟气净化、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工业焚烧尾气净化、挥

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环保工程投建运营及技术服务等等。 

公司重点立足于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业务、环保工程类业务两大板块，通过关注与研究政策市场发展动态，

跟踪新型能源技术发展成果等工作，并适时进入新能源利用领域和其他相关环保业务。 

由于面临较严重的债务压力，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一方面继续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进展事项，加快资产处置力度，以

便降低投资规模，加快现金流回收，整体业务呈现较明显的收缩态势。 

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798.50 万元，比去年减少 4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780.89万元，

同比减少5.9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30.04 万元，同比减少1.39%；公司总资产892952.01 

万元，同比下降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100926.74 万元，同比下降14.98%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净额

为21505.05万元，同比增长6.78%。 

1、经营管理与市场开发方面 

整体来看，上半年经营业务开展保持平稳，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业绩完成过半的任务。受新冠疫情影响，天然气销售和

输送业务收入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一定下滑，天然气开户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明显，大量入户安装项目停工、工期后延，

导致各企业业务进度并不理想，预计下半年疫情形势缓和后，天然气开户业务受限情况将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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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债务处理形成的新的市场格局，加之新冠疫情对于全国经济大局的影响，金鸿集团在坚持总体发展目标不改变的前

提下，及时应对，积极调整工作方案，坚持天然气发展主业，精耕细作存量市场，顺势拓展新资源新空间。 

华北大区制定了以张宣两地为主战场，其他区域公司为副战场的总体市场发展定位，制定了“一主、一新、一增”的业务

发展模式。“一主”为夯实天然气主业，继续发展城市燃气、加气站业务，拓展天然气贸易深度和广度； “一新”为以天然气

业务为基础，依托现有的区域和资源优势，寻找合适的发展机会，开展如风光能源、风光储能、氢能利用、大数据中心等新

能源、新基建业务；“一增”主要为围绕天然气业务开展的周边增值业务，如燃气灶具、家装、保险等。 

华南大区通过推出二次挂表、服务外包、升级改造营业厅、开发微信公众服务号、成立5G+中心、构建智慧燃气生态圈

理念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大力拓展创收渠道。巩固燃气设计市场，培植总图、预决算审计、规划修编和可研编制等新的

利润增长点。先后与9家中石油昆仑公司控股企业、南岳奥特燃气公司、岳阳奥特燃气公司签订了燃气设计合同，与安化梅

山燃气有限公司洽谈的设计合同正在审批当中；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认证和昆仑公司城市燃气类项目可研报告编制服务商新增

准入商投标工作正在准备中。 

2、资产处置与债务重组方面 

金鸿集团自与昆仑燃气达成资产转让协议以来，开展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尽快解决集团公司债务问题。因双方在过渡期

损益、项目资产质量、往来账款清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再加上疫情影响等因素，导致整体交易工作进度推进受阻，部分

交易款项尚未结清。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在各级监管机构的支持下，金鸿集团公司一直与对方保持着多层次的

密切沟通，并通过积极组建综合工作组、组织现场会议、加派外部中介机构介入、发送相关函件等方式，督促对方加快工作

进度，积极梳理对接各类问题分歧。目前双方已就主要问题取得了共识，在过渡期损益、工程问题清理、往来账款梳理等方

面已基本达成一致，预期会在短期内就后续款项支付事宜确定最终方案。 

债务重组方面，目前金鸿集团已经按照和解协议的要求，通过资产处置的方式，完成了债务总额的35%本息偿付。因与

昆仑交易资金回笼进程减缓，且受经济大环境变化和疫情影响，集团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与预期产生一定差异，无法按照

当初清偿及和解协议履行偿付义务。为保障集团公司持续经营并确保清偿方案得以执行，经公司管理层与两债债权人多次协

商，对原偿还方案进行调整，公司提出了债权打折、展期偿还及调整利率等一揽子偿债方案，目前绝大部分持有人已同意了

相应方案，新的和解或清偿协议签约工作已在逐步推进。资产处置及债务重组工作完成后，将会为公司重新步入正常发展阶

段创造良好条件。 

3、内部改制改革方面 

根据集团现状，集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以激发内部机构活力，降低非生产性支出。通过优化企业组织架构，精简职能

部门设置，提升工作效率。人员配备注重精简高效，因事设岗，确保责权利一致。组织机构重新调整，对原职能较为分散的

部门进行了合并，强调重心下沉与职能落实。同时初步确定实行管理上收、业务下放管理模式，财务实行垂直管理，实现财

务收支两条线、资金统一调配和管理。对原成熟体系燃气业务继续实行三级管理，非燃气业务、新开发区域由集团公司直管；

天然气销售公司、独立直管公司实行二级管理。此外，强化审计监察作用。 

4、安全生产方面 

疫情期间，集团公司相继下发了防控指导意见，并给各区域公司配备了部分防疫物资。各区域公司要求各公司每天通过

安全平台上报公司安全运营状况，上报员工健康状况，实时做好疫情监测和安全生产工作。通过集团及各区域公司共同努力，

疫情期平稳度过，未发生一起不良事件。 

在进入汛期前，集团及时向华南大区下发了汛期管理通知，各区域公司积极备战，尤其是加大长输管线的巡查密度，及

时发现隐患及时处理，确保了生命线安全运行。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年度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6月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合同负债增加248362546.39元，预收帐

款减少248362546.39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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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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